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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６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１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 “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

日以当面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公司全体董事、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在顺鑫国际商务中
心
１２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公司
３

名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资产置换》的议案；

为了减少公司与控股股东顺鑫集团的关联交易， 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从而实现公司的持续、健
康、稳定发展，经公司与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鑫集团”）协商，公司用所持北
京顺鑫牵手果蔬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牵手股份”）

９０％

的股权与顺鑫集团拥有的四宗国有土
地使用权进行置换，该四宗国有土地现为公司向顺鑫集团租赁，用于生产经营。

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８２

号《北
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北京顺鑫牵手果蔬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书》和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８４

号《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四宗土地使用权项目资
产评估报告书》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牵手股份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７４

，

５５８

，

０９６．５１

元。 按照公
司所持其

９０％

的股权计算，置出资产作价为
１５７

，

１０２

，

２８６．８６

元。

在持续使用前提下，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顺鑫集团拥有的四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评
估值为

２４７

，

７１８

，

８４６．４４

元。

此次资产置换的差价为人民币
９０

，

６１６

，

５５９．５８

元，鉴于公司对牵手股份的应收款项
１４１

，

９８４

，

５９０．６１

元由顺鑫集团一并偿付。 所以，本次资产置换由顺鑫集团以现金方式在《资产置换协议》生效当日一次
性支付给公司人民币

５１

，

３６８

，

０３１．０３

元。 此《资产置换协议》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履行完全部必
要的审批程序后

６０

个工作日内交易双方办理置换资产的产权变更手续。

此次资产置换构成关联交易，此项交易事前经过独立董事认可，关联董事李维昌先生回避了该项
议案的表决。 此项交易的具体内容详见《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８

票，其中同意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加北京国际花卉物流港项目投资额》的议案；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经过专家综合评审，顺鑫农业取得了北京国际花卉物流港项目（第七届中国花卉博览
会主会场）的投资人资格。 顺鑫农业注册成立了北京顺鑫茂峰花卉物流有限公司作为项目的实施与运
营单位。

第七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５

日成功举办。 花博会结束以后，公司围
绕北京产业结构调整和都市型产业发展，结合公司未来发展，将该项目打造成以商业、休闲、娱乐、会
议、写字楼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商业服务设施。 结合公司对该项目的定位和规划，并经初步测算，公司拟
对该项目追加投资

３

亿元进行改造以达到运营标准。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９

票，其中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信息详细内容披露在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９

票。 其中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股。

本次会议第一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６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２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

日以当面送达的方式
通知了公司全体监事；此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在顺鑫国际商务中心
１２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
事
３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资产置换》的议案；

为了减少公司与控股股东顺鑫集团的关联交易， 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从而实现公司的持续、健
康、稳定发展，经公司与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鑫集团”）协商，公司用所持北
京顺鑫牵手果蔬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牵手股份”）

９０％

的股权与顺鑫集团拥有的四宗国有土
地使用权进行置换，该四宗国有土地现为公司向顺鑫集团租赁，用于生产经营。

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８２

号《北
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北京顺鑫牵手果蔬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书》和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８４

号《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四宗土地使用权项目资
产评估报告书》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牵手股份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７４

，

５５８

，

０９６．５１

元。 按照公
司所持其

９０％

的股权计算，置出资产作价为
１５７

，

１０２

，

２８６．８６

元。

在持续使用前提下，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顺鑫集团拥有的四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评
估值为

２４７

，

７１８

，

８４６．４４

元。

此次资产置换的差价为人民币
９０

，

６１６

，

５５９．５８

元，鉴于公司对牵手股份的应收款项
１４１

，

９８４

，

５９０．６１

元由顺鑫集团一并偿付。 所以，本次资产置换由顺鑫集团以现金方式在《资产置换协议》生效当日一次
性支付给公司人民币

５１

，

３６８

，

０３１．０３

元。 此《资产置换协议》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履行完全部必
要的审批程序后

６０

个工作日内交易双方办理置换资产的产权变更手续。

此次资产置换构成关联交易，此项交易事前经过独立董事认可，关联董事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

此项交易的具体内容详见《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３

票。 其中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加北京国际花卉物流港项目投资额》的议案；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经过专家综合评审，顺鑫农业取得了北京国际花卉物流港项目（第七届中国花卉博览
会主会场）的投资人资格。 顺鑫农业注册成立了北京顺鑫茂峰花卉物流有限公司作为项目的实施与运
营单位。

第七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５

日成功举办。 花博会结束以后，公司围
绕北京产业结构调整和都市型产业发展，结合公司未来发展，将该项目打造成以商业、休闲、娱乐、会
议、写字楼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商业服务设施。 结合公司对该项目的定位和规划，并经初步测算，公司拟
对该项目追加投资

３

亿元进行改造以达到运营标准。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３

票。 其中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股。

会议第一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６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３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顺鑫农业”）第四届董事会第三
十次会议决议，顺鑫农业拟将其所持北京顺鑫牵手果蔬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牵手股份”）

９０％

的股权与控股股东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鑫集团”）拥有的四宗国有土地使用
权进行置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现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为了减少公司与控股股东顺鑫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从而实现公司的

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与顺鑫集团协商，公司用所持牵手股份
９０％

的股权与顺鑫集团拥有的四宗国有
土地使用权进行置换。 公司与顺鑫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

日在北京市顺义区签署《资产置换协议》。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兴业”）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８２

号《北
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北京顺鑫牵手果蔬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书》，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牵手股份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７４

，

５５８

，

０９６．５１

元。 按照公司所持其
９０％

的
股权计算，置出资产作价为

１５７

，

１０２

，

２８６．８６

元。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８４

号《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四宗土地
使用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顺鑫集团拥有的四宗国有土地使用权
的评估值为

２４７

，

７１８

，

８４６．４４

元。

此次资产置换的差价为人民币
９０

，

６１６

，

５５９．５８

元，鉴于公司对牵手股份的应收款项
１４１

，

９８４

，

５９０．６１

元由顺鑫集团一并偿付。 所以，本次资产置换由顺鑫集团以现金方式在《资产置换协议》生效当日一次
性支付给公司人民币

５１

，

３６８

，

０３１．０３

元。

（二）截至《资产置换协议》签署日，顺鑫集团持有公司
２０６

，

０９４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７％

，为
公司的控股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此项资产置换构成公司的关联交
易。

（三）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资产置换方案以及签订的相
关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

切实可行，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意将上述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北京顺鑫
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资产置换》的议案。 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也未代理非关
联董事行使表决权。 本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此项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出具了专项意见。

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四）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该交易事项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中土地转让与公司出售牵手股份股权均不需要政府主管部门批准，也不
需履行招拍挂流程，且不需要征得债权人或其他第三方同意。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北京市顺义区站前西街
２

号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顺义区站前西街

２

号
法定代表人：李维昌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５

，

０００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

１１０２２２１０２５５１１７Ｘ

主营业务：种植业、养殖业及其产品加工销售，农业技术开发，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销售日用
百货，日用杂品、五金交电、化工、针纺织品

股东：北京市顺义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持有顺鑫集团
１００％

股权）

（二）顺鑫集团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顺鑫集团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７

日，原名为北京市泰丰现代农业发展中心。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经北京市顺义
区经济委员会顺经字［

２００２

］第
８１

号《关于对〈关于北京市泰丰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整体改制〉的批复》以
及顺经字［

２００２

］第
８２

号《关于对〈关于北京市泰丰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整体改制后名称变更为“北京顺鑫
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请示〉的批复》批准，北京市泰丰现代农业发展中心由原隶属于北京市顺义
区经济委员会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由北京顺鑫投资管理公司、北京霞光饲料总公司（后改名为北
京霞光食品工业公司）共同出资的有限公司，整体改制后名称变更为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顺国资复［

２００９

］

２１

号《顺义区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等企业无偿划转的批复》批准，分别将
北京顺鑫投资管理公司持有的顺鑫集团

９２．８％

股权、 北京霞光食品工业公司持有的顺鑫集团
７．２％

股权
无偿划转给北京市顺义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国资中心”）。 本次划转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

日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划转完成后，国资中心持有顺鑫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

目前，顺鑫集团主要控参股企业有：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鑫神牛贸易有限公司、北
京顺鑫鲲鹏食品有限公司、北京顺鑫鑫悦面粉有限公司、北京宝地环球工贸有限公司、北京顺鑫绿色度
假村有限公司、北京顺鑫牵手有限责任公司等。

（三）顺鑫集团
２００９

年相关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顺鑫集团总资产为
９

，

４７６

，

４８５

，

３５０．２８

元， 净资产
２

，

７３６

，

２６８

，

８８２．４１

元，

２００９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６

，

４８３

，

５８４

，

４２５．６２

元，净利润
１８８

，

８１９

，

７３５．４７

元。

（四）顺鑫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顺鑫集团与公司其他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没有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置出的资产基本情况
１

、公司置出的资产概况
标的：公司所持牵手股份

９０％

的股权
企业名称：北京顺鑫牵手果蔬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环岛北侧路西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维昌
股东持股比例为：顺鑫农业持有

９０％

的股权；顺鑫集团持有
１０％

的股权。

主营业务为：制造、销售食品、果汁饮料、果蔬汁饮料、碳酸饮料、植物蛋白饮料、功能饮料、茶饮料、

其他饮料、瓶罐装饮用水、含乳饮料、固体饮料、淀粉变性物、淀粉水解物、淀粉水解氢化物；销售淀粉食
品添加剂。

公司原持有北京顺鑫牵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牵手有限”）

８２．４９％

的股权，牵手有限持有牵手
股份

９５％

的股权。为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的优势，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８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公司对牵手有限和牵手股份的股权结构进行了调整。 公司
收购了牵手股份

９０％

的股权，并将牵手有限的
８２．４９％

的股权出售给顺鑫集团。公司持有的牵手股份
９０％

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
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牵手股份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总资产
４１９

，

３９０

，

２３９．３９

元，负债总额
２８８

，

０５８

，

８２８．２１

元 ，应收款项总额
１４１

，

０３４

，

２６０．１１

元 ，净资产
１３１

，

３３１

，

４１１．１８

元。

２００９

年度，牵手股份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８

，

４６０

，

１５７．０８

元，营业利润
－６

，

３３４

，

５７６．７２

元，净利润
－５

，

８７８

，

１５２．１６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

，

２８８

，

６８７．９３

元。 净利润中不包含较大比例的非经常性损
益。

２

、公司置出资产的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天健兴业对公司置出资产进行评估，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经天健兴业出具的天兴评
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８２

号《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北京顺鑫牵手果蔬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之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所述，评估结果如下：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顺鑫牵手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４１

，

９３９．０２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４６

，

２６１．６９

万元，增值额为
４

，

３２２．６６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０．３１ ％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２８

，

８０５．８８

万元，评估价值
为
２８

，

８０５．８８

万元，无增减值额；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３

，

１３３．１４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７

，

４５５．８１

万元，增
值额为

４

，

３２２．６６

万元，增值率为
３２．９１％

。 评估结果详见以下评估结果汇总表。

北京顺鑫牵手果蔬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Ａ Ｃ Ｄ＝Ｃ－Ｂ Ｅ＝Ｄ ／ Ｂ＊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２４，１０７．１３ ２５，４４８．１８ １，３４１．０５ ５．５６

非流动资产 １７，８３１．８９ ２０，８１３．５１ ２，９８１．６１ １６．７２

资产总计 ４１，９３９．０２ ４６，２６１．６９ ４，３２２．６６ １０．３１

流动负债 ２８，８０５．８８ ２８，８０５．８８ － －

非流动负债 － － －

负债总计 ２８，８０５．８８ ２８，８０５．８８ － －

净 资 产 １３，１３３．１４ １７，４５５．８１ ４，３２２．６６ ３２．９１

其中，土地使用权的评估过程如下：

土地估价选用的估价方法应符合《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规定和运用的条件，并与估价目的相匹
配。 本评估中运用的估价方法是按照《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规定，根据当地地产市场的发育状况，并结
合估价对象的具体特点及特定的估价目的等条件来选择的。 经过评估人员的实地勘察及分析论证，本
次评估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

（

１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利用当地城镇土地定级估价成果，通过实地勘察、调查、收集得到的估价对

象各宗地的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条件，根据因素条件优劣确定各因素修正系数，求出估价对象的宗地
地价。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本市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 中规定北京市工业用地地
价计算公式为：

宗地地面熟地价
＝

适用的基准地价（楼面熟地价）

×

期日修正系数
×

年期修正系数
×

因素修正系数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本市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待估宗地地价计算过

程如下：

①

宗地用途类别和地价区级别的确定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估价对象规划用途为工业用地，对照《北京市基准地价用途分类表》，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为工业类用地。

根据估价对象用途类别和位置，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级别范围文字说明》的规定，确定估价对象
地价级别为工业类六级。

②

宗地基准地价水平的确定
基准地价（楼面熟地价）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表》及《北京市基准地价使用说明》，根据估价对象所

处地理位置，确定其适用的楼面熟地价为
４１０

元
／

平方米。

③

估价对象工业用地地价影响因素说明、优劣程度及修正系数表
因素修正系数是指除容积率、期日、年期、用途之外的其它地价影响因素的综合修正系数。 根据宗

地各种因素情况确定每种因素的修正系数，使用下面公式测算宗地因素修正系数：

因素修正系数
＝１＋∑ｋｉ

其中
ｋｉ

：第
ｉ

种因素的修正系数
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因素修正系数说明表》，工业用途情况下六级地基准地价因素修正系数说明

列表如下：

工业用途六级地基准地价因素修正系数说明表

影响因素
产业集聚
程度

交通便捷
度

区域土地
利用方向

临路状
况

宗地形状及
可利用程度

基础设
施状况

环境状
况

修正系数
（

％

）

﹣
４．０～４．０

﹣
６．４～６．４

﹣
２．０～２．０

－１．６～

１．６

﹣
２．４～２．４

﹣
２．０～

２．０

﹣
１．６～

１．６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及估价人员现场勘查所获取的资料，选定影响因素，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因素
修正系数说明表》（工业）确定其修正系数。 具体详见下表：

估价对象基准地价因素修正系数取值说明表

影响因素
产业集
聚程度

交通便
捷度

区域土地利
用方向

临路状
况

宗地形状及
可利用程度

基础设施
状况

环境状
况

宗地实际情况 高 较便捷 工业 临路 好 完备 较好
修正系数（

％

）

４ ３．２ ０ １．２ ２．４ ２ ０．８

则：

∑ｋｉ ＝１３．６％

。

综合以上修正系数，确定其因素修正系数
１．１３６

。

④

使用年期修正

其中：

ｒ

： 土地还原利率
ｎ

： 宗地剩余使用年限
ｍ

： 法定最高出让年限
估价对象用途为工业用地，基准地价工业用地的最高出让年限为

ｍ＝５０

年，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

证号：京顺国用
２００５

出字第
００４３

号载明的终止日期，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
２０５１

年
９

月
２

日，自评估基准
日起，剩余使用年限为

４１．６７

年，即
ｎ＝４１．６７

年。 土地还原利率取
８％

。 故此次年期修正系数约为
０．９８０４

。

⑤

期日修正
北京市基准地价基准日为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１

日，而本次评估的估价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根据城市
地价动态监测系统公布的北京市地价指数（以

２０００

年为基期）和地价增长率确定期日修正系数为
１．６１８

。

⑥

土地开发程度修正
基准地价所界定的开发程度为宗地外“七通”和宗地内土地平整，本次估价对象设定的开发程度宗

地外“七通”和宗地内七通及土地平整，与基准地价界定的开发程度一致，故不需进行土地开发程度修
正。

⑦

规划限制修正
委估宗地无特殊规划要求，故不需进行规划限制修正。

⑧

宗地容积率
委估宗地土地面积为

３６６２０

平方米，地上建筑物面积合计为
２８１１６．７３

平方米，容积率为
０．７７

。

⑨

地价测算
宗地地面熟地价

＝

适用的基准地价（楼面熟地价）

×

期日修正系数
×

年期修正系数
×

因素修正系数
×

规
划限制修正系数

＝４１０×１．６１８×０．９８０４ ×１．１３６×１＝７３９

（元
／

平方米）

⑨

估算结果
运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测算得到待估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价格为

７３９

元
／

平方米。

（

２

）运用市场比较法进行测算
市场比较法，是根据市场中的替代原理，将估价对象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估价期日近期市场上交

易的类似地产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地产的成交价格作适当修正，以此估算估价对象客观合理价格的方
法。

公式：

Ｖ＝ＶＢ×Ａ×Ｂ×Ｃ×Ｄ

其中：

Ｖ

———估价宗地价格；

ＶＢ

———比较实例价格；

Ａ

———估价对象交易情况指数
／

比较实例交易情况指数；

Ｂ

———估价对象估价期日地价指数
／

比较实例交易期日地价指数；

Ｃ

———估价对象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

比较实例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Ｄ

———估价对象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

比较实例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近期周边相近土地交易情况如下：

土地
使用证号

参照土地情况

文件编号
成交
时间

宗地
位置

建设用地
面积

（平方米）

土地
用途

成交金额
（万元）

成交单
价（元 ／

平方米）

京 顺 国 用
２００５出字

第００４３

号

京土整储挂
（顺）工业

［２００９］０１６号

２００９年０８

月０６日

北京顺义区
牛栏山镇相
各庄村

７，７２７．１２

工业
用地 ５７２．８６ ７４１

京土整储挂
（顺）工业

［２００９］０２４号

２００９年１１

月２６日

顺义区牛栏
山镇二三产
业基地内

８７，７５３．５

工业
用地 ８，４７８．７７ ９６６

京土整储挂
（顺）工业

［２００９］０２８号

２０１０年０１

月２１日

北京顺义区
牛栏山镇二
三产业基地
内

２５，６４５．２１

工业
用地 ２，２３４．１１ ８７１

（续）

土地使用
证号

参照土地情况
估价结果

（元 ／平方米）交易文件编号 ＶＢ

（元 ／平方米）

Ａ Ｂ Ｃ Ｄ

比较价格
（元 ／平方米）

京 顺 国 用
２００５ 出 字
第 ００４３ 号

京土整储挂 （顺）

工业［２００９］０１６号
７４１ １ ０．９８ １ １．１７ ８５０

９１５

京土整储挂 （顺）

工业［２００９］０２４号
９６６ １ ０．９８ １ １．０２ ９６６

京土整储挂 （顺）

工业［２００９］０２８号
８７１ １ ０．９８ １ １．０９ ９２８

（

３

）确定评估价格
根据土地估价技术规程及待估宗地的具体情况，依据估价目的，分别采用了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和市场比较法测算待估宗地价格，运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测算的估价结果为
７３９

元
／

平方米，运用市场
比较法测算的估价结果为

９１５

元
／

平方米。 《城镇土地估价规程》规定的地价确定方法有平均值法（简单算
术平均法和加权平均法）、中位数法和众数法。 根据结合估价人员的估价经验，认为北京市基准地价长
时间未进行更新，市场比较法更准确的反映了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值，故我们决定取市场比较法的结
果作为最终估价结果，则：

宗地单位地价
＝７３９×０％＋９１５×１００％＝９１５

（元
／

平方米）

宗地总价
＝９１５×３６６２０．００＝３３

，

５０７

，

３００．００

（元）

（二）公司置入的资产基本情况
１

、公司置入的资产概况：

土地
使用证
号

宗地面积
（平方米）

宗地位
置

使用
权类
型

使用权人
账面价值

评估值
原值 净值

京顺国
用（２００５

出）第
０１８０号

２１，２３１．５８

顺义区
南法信
镇焦各
庄村

出让

北京顺鑫
农业发展
集团有限
公司

１，３８０，０５３．００ １，３８０，０５３．００ １８，１７４，２３２．４８

京顺国
用（２００１

出）第
０１４１号

１３１，５２０．４７

顺义区
南法信
镇焦各
庄村

出让

北京顺鑫
农业发展
集团有限
公司

３，９９２，９０１．００ ３，９９２，９０１．００ １１２，４５０，００１．８５

顺全国
用（９８

出）字第
０２３号

１０９，８９８．００

顺义区
牛栏山
镇下坡
屯西

出让

北京顺鑫
农业发展
集团有限
公司

６，５９３，８００．００ ６，５９３，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７７６，４６６．００

顺全国
用（９８

出）字第
０２６号

６，５３１．７０

顺义区
白马路
北侧

出让

北京顺鑫
农业发展
集团有限
公司

６５３，１７０．００ ６５３，１７０．００ １６，３１８，１４６．１１

该四宗国有土地现为公司向顺鑫集团租赁，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的生产经营。 该四宗国有土地地上
附着物处于正常使用状态，不存在购买空地或者地上厂房处于闲置状态的情形。 截至《资产置换协议》

签署日，该四宗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存在质押、抵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２

、公司置入资产的评估情况
顺鑫集团聘请天健兴业对公司置入资产进行评估，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经天健兴业出具
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８４

号《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四宗土地使用权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书》所述，评估结果如下：

在持续使用前提下，委估土地使用权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评估结果为
２４

，

７７１．８８

万元，

较账面净值
１

，

２６１．９９

万元增值
２３

，

５０９．９０

万元，增值率
１８６２．９２％

。

委估地块土地价值选用的估价方法是按照《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规定，根据当地地产市场的发育
状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具体特点及特定的估价目的等条件来选择的。 经过评估人员的实地勘察及分
析论证，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比较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

（

１

）基准地价修正法测算地价
宗地地面熟地价

＝

适用的基准地价（楼面熟地价）

×

期日修正系数
×

年期修正系数
×

因素修正系数

土地使用证号 地价种类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元 ／平方米）

期日修正 年期修正 因素修正
土地价格

（元 ／平方米）

京顺国用
（２００５出）

第０１８０号
工业熟地价 ４１０ １．６１８ ０．９８３９ １．１３６ ７４２

京顺国用
（２００１出）

第０１４１号
工业熟地价 ４１０ １．６１８ ０．９８３９ １．１３６ ７３９

顺全国用
（９８出）字
第０２３号

工业熟地价 ４１０ １．６１８ ０．９８３９ １．１３６ ７２９

顺全国用
（９８出）字
第０２６号

办公熟地价 ６６５ １．８２４ ０．９８３９ １．１３６ １，３５１

（

２

）运用市场比较法进行测算地价
市场比较法，是根据市场中的替代原理，将估价对象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估价期日近期市场上交

易的类似地产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地产的成交价格作适当修正，以此估算估价对象客观合理价格的方
法。

公式：

Ｖ＝ＶＢ×Ａ×Ｂ×Ｃ×Ｄ

其中：

Ｖ

———估价宗地价格；

ＶＢ

———比较实例价格；

Ａ

———估价对象交易情况指数
／

比较实例交易情况指数；

Ｂ

———估价对象估价期日地价指数
／

比较实例交易期日地价指数；

Ｃ

———估价对象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

比较实例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Ｄ

———估价对象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

比较实例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近期周边相近土地交易情况如下：

土地
使用证号

参照土地情况

文件编号
成交
时间

宗地
位置

建设用地
面积

（平方米）

土地
用途

成交金额
（万元）

成交单价
（元 ／平方
米）

京 顺 国 用
（２００５ 出 ）

第０１８０号
京 顺

国用 （２００１

出 ）第０１４１

号

京土整储挂
（顺）工业

［２００８］０３０号

２００９年０１

月１６日
顺义区南法
信镇 １１，２６８．７

工业
用地 ８１２．５３ ７２１

京土整储挂
（顺）工业

［２０１０］ ００１号

２０１０年０２

月１１日

北京顺义区
马坡镇聚源
工业区内

１８，２９４．３

工业
用地 １４０３．５５ ７６７

京土整储挂
（顺）工业

［２０１０］ ００４号

２０１０年０２

月１１日

北京顺义区
马坡镇聚源
工业区内

１５，２８８．９

工业
用地 １２２０．８２ ７９９

顺 全 国 用
（９８ 出 ） 字
第０２３号

京土整储挂
（顺）工业

［２００９］０１６号

２００９年０８

月０６日

北京顺义区
牛栏山镇相
各庄村

７，７２７．１２

工业
用地 ５７２．８６ ７４１

京土整储挂
（顺）工业

［２００９］０２４号

２００９年１１

月２６日

顺义区牛栏
山镇二三产
业基地内

８７，７５３．５

工业
用地 ８，４７８．７７ ９６６

京土整储挂
（顺）工业

［２００９］０２８号

２０１０年０１

月２１日

北京顺义区
牛栏山镇二
三产业基地
内

２５，６４５．２１

工业
用地 ２，２３４．１１ ８７１

顺 全 国 用
（９８ 出 ） 字
第０２６号

京土整储挂
（顺）［２００８］

０５５号

２００９年０２

月１１日
顺义区仁和
镇汽车基地 ９６，３６７．３

多功能
用地 ３５，２０４．４０ ３，６５３

京土整储挂
（顺）［２００９］

０４８号

２００９年０６

月２５日

顺义区仁和
镇胡各庄村
南

６，６６６．７

商业
金融 １，８３７ ２，７５５

京土整储挂
（顺）［２００９］

０２８号

２００９年０５

月２５日

顺义区后沙
峪镇中心区
东北部

８９，２３６．８

多功能
（居住
用途除
外）

４０，５００ ４，５３８

（续）

土地使用证号
参照土地情况

估价结果
（元 ／平方米）交易文件编号 ＶＢ

（元 ／平方米）

Ａ Ｂ Ｃ Ｄ

比较价格
（元 ／平方米）

京顺国用（２００５

出）第０１８０号

京土整储挂（顺）

工业［２００８］０３０号
７２１ １．０３ ０．９９ １ １．１７ ８５６

８５６

京土整储挂（顺）

工业［２０１０］ ００１号
７６７ ０．９９ ０．９８ １ １．１７ ８７０

京土整储挂（顺）

工业［２０１０］ ００４号
７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８ １ １．０９ ８４２

京顺国用（２００１

出）第０１４１号

京土整储挂（顺）

工业［２００８］０３０号
７２１ １．０３ ０．９８ １ １．１７ ８５３

８５５

京土整储挂（顺）

工业［２０１０］ ００１号
７６７ ０．９９ ０．９８ １ １．１７ ８７０

京土整储挂（顺）

工业［２０１０］ ００４号
７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８ １ １．０９ ８４２

顺全国用（９８出）

字第０２３号

京土整储挂（顺）

工业［２００９］０１６号
７４１ １ １ １．１９ ０．９６ ８５２

９１７

京土整储挂（顺）

工业［２００９］０２４号
９６６ １ １ １．０５ ０．９６ ９７８

京土整储挂（顺）

工业［２００９］０２８号
８７１ １ １ １．１ ０．９６ ９２０

顺全国用（９８出）

字第０２６号

京土整储挂（顺）

［２００８］０５５号
３，６５３ １．０３ ０．８１ １ ０．９５ ２，９０２

２，９９０

京土整储挂（顺）

［２００９］０４８号
４，５３８ １．０２ ０．８１ １ ０．９１ ３，４０６

京土整储挂（顺）

［２００９］０２８号
２，７５５ １．０２ ０．８１ １ １．０５ ２，６６１

（

３

）评估结果
按照以上方法计算得出四宗土地的评估价如下：

土地使用证号
基准地价法
（元 ／平方米）

市场法
（元 ／平方米）

平均价
（元 ／平方米）

土地面积
（平方米）

总价
（元）

京顺国用（２００５出）

第０１８０号
７４２．００ ８５６．００ ８５６．００ ２１，２３１．５８ １８，１７４，２３２．４８

京顺国用（２００１出）

第０１４１号
７３９．００ ８５５．００ ８５５．００ １３１，５２０．４７

１１２，４５０，

００１．８５

顺全国用（９８出）

字第０２３号
７２９．００ ９１７．００ ９１７．００ １０９，８９８．００

１００，７７６，

４６６．００

顺全国用（９８出）

字第０２６号
１，３５１．００ ２，９９０．００ ２４９８．３０ ６，５３１．７０ １６，３１８，１４６．１１

注：京顺国用（

２００５

出）第
０１８０

号、京顺国用（

２００１

出）第
０１４１

号和顺全国用（

９８

出）字第
０２３

号地块为
工业用地，评估人员认为北京市基准地价长时间未进行更新，市场比较法更准确的反映了土地使用权
的市场价值，且市场上可比较案例较多，故决定采取市场比较法的结果作为最终估价结果；顺全国用
（

９８

出）字第
０２６

号地块为办公用地，可比较的案例较少，且不完全一致，故评估人员采用基准地价法和
市场法的加权平均值作为土地的单价。

（三）该项资产置换的标的已经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
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

日出具了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８２

号《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北京顺
鑫牵手果蔬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和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８４

号《北京顺鑫农
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四宗土地使用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四）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截至《资产置换协议》签署日，公司对牵手股份
的应收款项为

１４１

，

９８４

，

５９０．６１

元，该款项为牵手股份对公司的经营性借款，随借随还。 经公司与顺鑫集
团协商，该款项由顺鑫集团在《资产置换协议》生效当日结清。

（五）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将会导致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更，置出牵手股份股权后，公司的合
并报表范围减少一家子公司。 截至协议签署日，牵手股份对公司

１４１

，

９８４

，

５９０．６１

元的经营性资金占用，

将由顺鑫集团代为偿付，不会影响到公司的生产经营。 截至《资产置换协议》签署日，公司不存在为牵手
股份提供担保、委托牵手股份理财等情况。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以天健兴业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８２

号《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
司拟转让所持有的北京顺鑫牵手果蔬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和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０

）第
８４

号《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四宗土地使用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评估
结果作为定价依据，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牵手股份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７４

，

５５８

，

０９６．５１

元。 按照公
司所持其

９０％

的股权计算，置出资产作价为
１５７

，

１０２

，

２８６．８６

元。

在持续使用前提下，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顺鑫集团拥有的四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评
估值为

２４７

，

７１８

，

８４６．４４

元。

此次资产置换的差价为人民币
９０

，

６１６

，

５５９．５８

元，鉴于公司对牵手股份的应收款项
１４１

，

９８４

，

５９０．６１

元由顺鑫集团一并偿付。 所以，本次资产置换由顺鑫集团以现金方式在《资产置换协议》生效当日一次
性支付给公司人民币

５１

，

３６８

，

０３１．０３

元。 此《资产置换协议》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履行完全部必
要的审批程序后

６０

个工作日内交易双方办理置换资产的产权变更手续。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顺鑫农业和顺鑫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

日签署《资产置换协议》，公司拟将所持牵手股份
９０％

的股权与
顺鑫集团拥有的四宗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置换。 此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以天健兴业出具的天兴评报
字（

２０１０

）第
８２

号《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北京顺鑫牵手果蔬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和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８４

号《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四宗
土地使用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牵手股份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７４

，

５５８

，

０９６．５１

元。 按照公
司持有其

９０％

的股权计算，置出资产作价为
１５７

，

１０２

，

２８６．８６

元。

在持续使用前提下，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顺鑫集团所持的四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评
估值为

２４７

，

７１８

，

８４６．４４

元。 顺鑫集团所持的四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评估值和账面值产生的差异主要原
因为该四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发生增值。

此次资产置换的差价为人民币
９０

，

６１６

，

５５９．５８

元，鉴于公司对牵手股份的应收款项
１４１

，

９８４

，

５９０．６１

元由顺鑫集团一并偿付。 所以，本次资产置换由顺鑫集团以现金方式在《资产置换协议》生效当日一次
性支付给公司人民币

５１

，

３６８

，

０３１．０３

元。 此《资产置换协议》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履行完全部必
要的审批程序后

６０

个工作日内交易双方办理置换资产的产权变更手续。

公司原与顺鑫集团关于上述四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关系自《资产置换协议》生效之日起解除。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及高层人士变动等情况， 涉及土地租赁的变动，即

公司原与顺鑫集团关于上述四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关系自《资产置换协议》生效之日起解除。 该交易
完成后，不会因本次交易发生同业竞争情况，也不会引起新的关联交易。

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必要性
１

、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增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２００６

年公司对牵手股份的股权结构进行调整时，市场上的果汁、果蔬汁产品较少，因此，牵手股份
的产品有很好的盈利性和市场潜力。 而近年来，我国果汁行业竞争愈演愈烈，公司一直在针对市场调整
产品结构，并努力打造绿色牵手品牌，且连续荣获“中国饮料行业十大影响力品牌”等荣誉。 但荣誉并未
使牵手摆脱市场竞争的影响，销量下滑速度较快，

２００９

年公司果蔬汁销量比
２００７

年下降
１４．７２％

；同时由
于公司近两年产品主要以低浓度果蔬汁为主，

２００９

年单位销售价格比
２００７

年下降了
５０％

；产品单位成本
没有如单位销售价格那样大幅下滑，

２００９

年果蔬汁单位销售成本比
２００７

年下降
２０．５６％

； 市场竞争激烈
使果蔬汁市场推广费用连年攀升，由此造成牵手股份近三年利润大幅下滑，且连续三年亏损，对公司整

体的盈利水平有一定的负面作用。 本次出售牵手股份股权，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增强公司整体盈
利能力。

２

、四宗土地使用权置入的必要性
（

１

）通过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解决公司主要经营性资产（土地与地上房屋及配套生产经营设
施产权分离）的不规范问题，保持公司资产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减少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

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置入土地产权为顺鑫集团所有，地上房屋及配套生产经营设施现为公
司牛栏山酒厂、鹏程食品分公司和顺科农业技术开发分公司使用。 该四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置入后，能够
解决土地产权与地上房屋及配套生产经营设施产权的分离状况，规范公司经营运作，保持公司资产的
完整性和独立性，有利于减少公司与控股股东顺鑫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

（

２

）置入土地成本与租赁土地使用权的成本的说明
由于该四宗国有土地产权为顺鑫集团所有， 地上房屋及配套生产经营设施为公司牛栏山酒厂、鹏

程食品分公司和顺科农业技术开发分公司主营业务的生产经营资产， 顺鑫集团为了支持公司的发展，

减轻公司租金支付压力，故以较低的租赁价格与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

３

、维护公司股东的利益
牵手股份近三年来连续亏损，对公司整体的盈利水平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公司此次置出所持的牵

手股份股权有利于增加公司的净利润；置入的四宗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利于减少公司与控股股东顺鑫集
团之间的关联交易。 因此，此次交易将有利于维护公司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近年来，牵手股份由于销量减少、价格下降幅度高于成本下降幅度以及推广费用的不断攀升，利润

大幅下滑，且连续三年亏损，对顺鑫农业整体利润有抵减作用；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置入资产原
为公司向顺鑫集团租赁，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的生产经营用地。 因此，此次交易有利于减少公司与控股股
东顺鑫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壮大主业，同时有利于增强公
司整体盈利能力和维护公司股东的利益，从而实现公司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将使公司收回原对牵手股份的投资，并将减少对公司的资金占用，该项

交易可增加公司净利润。 本次交易将有助于公司集中优质资产，从而将使得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进一
步增强。

本次交易完成后，随着债权债务的转移，顺鑫集团将成为公司的债务人，顺鑫集团财务状况和资信
状况良好，且该款项将在《资产置换协议》生效当日结清，款项不存在支付风险。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０

年年初至《资产置换协议》签署日，本公司与顺鑫集团未发生除本公告的交易以外其他应披露
的关联交易事项。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优化了公司产业结构，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减少
了公司与控股股东顺鑫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增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本次资产置
换暨关联交易所涉及的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合法，不存在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没有损害中
小股东的利益，亦不存在大额现金流出现象。

十、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出具的独立意见
（四）公司与顺鑫集团签署的《资产置换协议》

（五）牵手股份
２００９

年的财务报表
（六）《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北京顺鑫牵手果蔬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８２

号）

（七）《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四宗土地使用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０

）第
８４

号）

特此公告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６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４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北京国际花卉物流港项目投资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项目概述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经过专家综合评审，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顺鑫
农业”）取得了北京国际花卉物流港项目（第七届中国花卉博览会（以下简称“花博会”）主会场的投资人
资格，公司负责花博会主展馆、物流中心、交易中心及附属设施等的建设。 第七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５

日成功举办。

花博会结束以后，公司围绕北京产业结构调整和都市型产业发展，结合公司未来发展，计划将项目
打造成以商业、休闲、娱乐、会议、办公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商业服务设施。 结合公司对该项目的定位和规
划，经初步测算，公司拟对该项目追加投资

３

亿元进行改造以达到运营标准。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加北京国
际花卉物流港项目投资额》的议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此项事项，并出具了专项意见。

本次增加项目投资额事项不需要经过股东大会和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

本次增加项目投资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投标北京
花卉物流港项目投资人》的议案。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公司接到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中标通知书》，公
司中标北京国际花卉物流港项目投资人。 中标工程内容主要包括该项目的一期工程（主场馆及其配套
设施）的投资人。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公司与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签署《投资建设北京国
际花卉物流港项目———暨第七届中国花卉博览会主会场项目协议书》。 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北京顺鑫
茂峰花卉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峰花卉”）运转花博会相关事宜，负责项目建设和后期经营管理。

“花博会”主展馆、物流中心、交易中心及附属设施均已完成，第七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５

日成功举办，但花博会主场馆前期建设是为满足花博会展览需要，只是一个临时
性的使用状态，场馆的布局不适合公司经营规划的需要，其正常运营状态所需要的设计或资产要求并
未达到，因此需进一步对场馆进行改造。

（二）茂峰花卉概况
茂峰花卉的注册资本为

１

亿元，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负责花博会项目建设和后期经营管理。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茂峰花卉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总资产
１

，

９４３

，

８６１

，

５７６．９１

元，负债总额
１

，

８４４

，

９５３

，

４０２．０３

元，净资产
９８

，

９０８

，

１７４．８８

元。

２００９

年度，茂峰花卉实现营业收入
０

元，净利润
－１

，

０９１

，

８２５．１２

元。

（三）追加投资资金投向
公司围绕北京产业结构调整和都市型产业发展，结合公司未来发展，计划将该项目打造成以商业、

休闲、娱乐、会议、办公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商业服务设施。 结合公司对该项目的定位和规划，目前该项目
作为临时性展览用途的现状存在以下不能满足经营需要的问题：

１

、楼层过高，为满足花博会展览需要，目前该工程内部楼层高度为
８

米左右，后期作为综合性商业
服务设施用途，需将楼层高度改为

４

米；

２

、楼间跨度过大，需对内部进行隔断；

３

、部分建筑尚未进行装修；

４

、需要增加扶梯，以满足商业服务用途；

５

、配套需要对水、暖、电及玻璃幕墙进行改造。

以上改造，预计需追加投资金额
３

亿元。 追加投资资金投向具体如下：

项目 投资内容 金额（万元）

１ １－２层楼层改造 ５４００

２ １－６层装修、隔断等 １９，０００

３ １－３层增加扶梯 ８００

４ 水、暖、电改造 ４，０００

５ 玻璃幕墙改造 ８００

６ 费用合计 ３０，０００

项目改造预计将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底前完工。

（四）出资方式
本次增加项目投资事项由本公司向茂峰花卉提供建设资金，由茂峰花卉对项目进行追加投资。 该

投资所需资金为公司的自有资金。

（五）项目运行前景分析
本项目位于顺义区后沙峪镇，交通便利，北靠机场北线和六环路，东依

１０１

国道，南至三环路
２０

分钟
车程，城铁

Ｍ１５

号线将在此设有站点。因此，后期开发利用具有较大空间。结合本项目区位优势和公司战
略规划，项目拟定位为以商业、休闲、娱乐、会议、办公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商业服务设施。 未来，经营运作
方式主要为出租方式。

三、增加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增加投资的目的
此次增加投资的目的在于对北京国际花卉物流港项目进行改造以达到运营标准。 公司围绕北京产

业结构调整和都市型产业发展，结合公司未来发展，拟将项目定位为以商业、休闲、娱乐、会议、办公等
为一体的综合性商业服务设施。 而目前该项目仅能满足临时性展览需要，不能满足公司经营需要。 因
此，结合公司对该项目的规划和定位，需对该项目进行改造。

（二）项目存在的风险
由于本项目所处地理位置较好，其他企业可能会在本项目附近建设类似的商业服务设施，从而导

致市场竞争。 本项目周边其他商业服务设施的开发建设、租金水平和出租率的变动都会影响本项目的
收益。 因此，出租率和租金的不确定性，将导致项目未来盈利预测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该项目未来经营运作方式实现主要为出租方式。 项目建筑面积
１６９

，

９２０

㎡，考虑到区位因素和市场
培育，目前按最低

５

元
／

㎡
．

天起计算租金水平，若出租率达到
６０％

，年实现收入
１．９

亿元 ；若出租率达到
８０％

，年实现收入
２．４

亿元。

（三）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项目改造完成后可打造成以商业、休闲、娱乐、会议、办公为一体的综合性商业服务设施，预计每年

给公司带来收入
１．９－２．４

亿元，同时增加折旧和财务费用
１．２－１．３

亿元。

特此公告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６０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５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各位董事：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顺鑫国际商务中心
１４

层会议室
３

、召集人：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资产置换》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手续：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股票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持本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深圳股票帐户卡和持股凭证；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到指定地点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至
３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时—

１１

时，下午
３

时—

５

时。

３

、登记地点：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９４２０８６０

联系人：杨柳
传真：（

０１０

）

６９４４３１３７

通讯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站前街北侧顺鑫国际商务中心
１３

层资本运营部
邮政编码：

１０１３００

四、其它事项
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
附件（本授权委托书裁剪或复印有效）：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单位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６３

证券简称：空港股份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０７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
Ｂ

区裕民大街
甲
６

号
４

层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杭金亮
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３

人，

１４６

，

７８３

，

９９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５８．２５％

。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天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天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义支
行申请借款

１５００

万元，我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顺义支行同意将该笔借款展期， 我公司拟为其继续提供
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１４６

，

７８３

，

９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东所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冯玫、 郑萍律师出现
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６３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０８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３

日在上海
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由于工作疏忽，

现对年报内容做以下调整：

一、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及报酬情况部分，监事
杨大航一项披露有误，现予以更正：报告期内从公司领取的报酬总
额由

８．６４

变更为
０

；合计数由
１０７．１４４

变更为
９８．５０４

。 二、公司治理结
构部分补充披露“内部控制机制的建立健全情况”，内容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三、注册会计师重新出具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其中补充了经营性资金
占用等情况，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在此特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０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及转增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０．０５元（含税），每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０．５股。

● 每１０ 股分配比例及转增比例：每１０股派发现金红利０．５元（含税），每１０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５股。

●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公司按１０％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股０．０４５元。

● 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９日
● 除息除权日：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２日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３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６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２０１０年３月５日，公司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２００９年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的预案》。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２０１０年３月８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１、２００９年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以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总股本４９３，８５１，７３１股为基数，每１０股派０．５０元（含税）

现金红利，共派现２４，６９２，５８６．５５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存２０１０年。

２、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以股权登记日股本总数４９３，８５１，７３１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１０股转增

５股，共计转增２４６，９２５，８６６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达到７４０，７７７，５９７股。

３、发放年度：２００９ 年度。

４、发放范围：截止２０１０ 年３月１９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５、本次分配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１０股派发现金０．５元（含税），每１０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５股。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政策的规定，个人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和ＱＦＩＩ 按１０％的税率代
扣个人所得税。 现金红利按１０％的税率缴税０．００５元／股，总计缴税０．００５ 元／股，实际发放
现金红利为０．０４５ 元／股。

机构投资者所得税自行缴纳， 按税前现金红利发放， 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０．０５元／

股。

三、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１、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９日
２、除息除权日：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２日
３、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３日

４、现金红利发放日：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６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９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公司股东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现金红利由本

公司直接发放。

２、除上述股东外，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
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
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
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３、转增股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根据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持股数， 按比例自动计入账户。 每位股东按送股比例计算后不足一股的部
分，按小数点后尾数大小排序向股东依次送一股，直至实际送股总数与本次送股总数一
致，如果尾数相同者多于余股数，则由电脑抽签派送。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非流通股：

非发起人国有法人股
１４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非发起人境内法人股
６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９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非流通股份小计
２１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１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

流通股份小计
２８２

，

２５１

，

７３１ １４１

，

１２５

，

８６６ ４２３

，

３７７

，

５９７

股份合计
４９３

，

８５１

，

７３１ ２４６

，

９２５

，

８６６ ７４０

，

７７７

，

５９７

七、实施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７４０，７７７，５９７股全面摊薄计
算的２００９年年度每股收益为０．１６元／股。

八、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营北路６号京投大厦３号楼９层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１００１０１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４３８５００４、０１０－８４３８５００５

传真：０１０－８４３８５０１８

九、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２００９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５日


